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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　函

地址：32057桃園市中壢區育英路55號

承辦人：劉翰駿

電話：03-4629991#210

電子信箱：k790511@hot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東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1月4日

發文字號：興國教字第106000797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一、附件二(1060007970_Attach01.doc、1060007970_Attach02.docx)

主旨：本校辦理「106年教育部教學基地學校有效教學的現場落

實方案期末審查與分享會-北區場次」，請各校踴躍報名參

加，請 查照 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9月30日臺教師(三)字第106014187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辦理時間：106年11月25日（星期六），08：40-17：00。

三、辦理地點：桃園市立興南國中（桃園市中壢區育英路55號

）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

(一)已申請教學基地學校建置與發展計畫之學校務必派員參加

。

(二)對教學現場的活化教學，有興趣教師皆可報名參加。

五、報名研習人員請於106年11月24日（星期五）前，至全國

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(https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)

登錄研習報名，以利本學校掌握參加研習人數，研習代碼

：2293531，辦理研習單位：興南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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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請 貴校同意參加教師以公假登記，並於課務自理原則下

，於6個月內覈實補休一天。

七、檢附「106年教育部教學基地學校有效教學的現場落實方

案期末審查與分享會-北區場次」實施計畫與本校交通資訊

一份。(詳如附件)

八、本案聯絡人:興南國中教學組長劉翰駿組長（03-4629991#

210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國小、全國各國中小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桃園市私立啟英高級中學(含附件) 2017-11-06
08:15:40


